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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控股股东被列为被执行人暨存在被动减持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公司原控股股东累计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10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公司原控股股东所持公司 5%以上的股份存在被司法强制划转或拍卖/变

卖的可能，进而导致公司控制权不稳定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原控股股

东郝镇熙、蔡孟珂通知，其被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列为

被执行人，其所持公司股票存在被司法强制划转或拍卖/变卖的可能，进而导致

公司控制权不稳定的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列为被执行人的基本情况 

被执行人 执行法院 执行标的（元） 执行申请人 

郝镇熙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30,671,39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

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165  

54,606,800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56,465,048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9,328,145  

蔡孟珂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30,671,39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

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165  

54,606,800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56,465,048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9,328,145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原控股股东郝镇熙、蔡孟珂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给

上述执行申请人的情况： 

                     出质人 

质押权人 
郝镇熙 蔡孟珂 

质押权人（执行申请人） 质押股数 
占出质人

持股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股数 

占出质人

持股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

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820,300 7.29% 0.86% 23,329,600 31.18% 2.94%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859,800 26.56% 3.14% 9,420,000 12.59% 1.19% 

合  计 31,680,100 33.84% 4.00% 32,749,600 43.77% 4.13% 

综上，原控股股东郝镇熙、蔡孟珂分别持有的公司 31,680,100 股、

32,749,6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 8.13%，上述质押股份均存在被司法强制划转

或拍卖/变卖的可能，拍卖/变卖后所得款项，将由质押权人（执行申请人）优先

受偿。 

二、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原控股股东郝镇熙、蔡孟珂所持股份共计

168,429,6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6%，其中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94.42%，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100%，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52.62%。具体详见公

司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5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

部分股份被申请财产保全的公告》（编号：2022-036）、《关于原控股股东所持部

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编号：2022-074）。 

公司原控股股东郝镇熙存在在未告知公司的情形下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其中，郝镇熙间接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占用资金 39,719.15万元，直接通

过员工借款、关联方预付等形式占用资金 5,269.53 万元，资金占用总额共计

44,988.68万元。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原控股股东郝镇熙

上述违规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主动消除损害后；或未能消除损害的，应

当就其出让相关股份所得收入用于消除全部损害做出安排，对不足以消除损害的

部分应当提供充分有效的履约担保或安排，并依照公司章程取得被收购公司股东



 

大会的批准之后，方可实施股权转让。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郝镇熙尚未偿还给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据公司原控股股东反馈，其已收到珠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尚未收到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关执行裁定书，

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被强制执行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若原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

份被司法强制划转或拍卖/变卖，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不稳定的重大不确定性

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上述原控股股东被列为被执行人暨

存在被动减持公司股份的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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